
广州市地方标准《旅游团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防控操作指南》编制说明

一、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近十年已成为经

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面对大众旅游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要

求，旅游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同

为旅行社日常面临的突发事件，常态化防控工作是旅行社安全生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查新，目前尚无正式发布涉及此内容的国

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在旅游行业标准方面，尽管《旅行社安全规

范》（LB/T 028—2013）的 6.3.4 条款（仅一个条款）涉及了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但内容涉及面较窄且欠缺具体细化的落地措

施，未能起到全面的指引和规范作用。因此，建立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系统性指导文件以作为旅行社在实操时的操作规范指

引，成为应对旅游团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必须。

《旅游团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本

文件”）的编制，着眼于旅行社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防控管理与

应急处理相结合，通过对旅游团队各工作环节提供防控操作指

引，成为旅游团队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重要抓手，为游客提供更

周全的健康保护、缔造更佳的出游体验，为本市旅行社行业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情况介绍

广州市地方标准《旅游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操作指南》是 2021



年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征集的标准项目。本文件由广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地区旅行社

行业协会、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共同起草。

本文件的编写格式遵循 GB/T 1.1－2020 的要求。

三、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

本文件属于针对旅游团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操作指

南，适用于旅行社在旅游团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防控，在

行业内属于首创。

本文件通过对旅游团队从产品设计、产品制作、服务交付、

到应急处理，管理提升的全流程分解，对组团社、地接社及旅游

者在涉及吃、住、行、游、全链条的旅游过程中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防控工作做出规范性指引，通过执行统一的标准，为行业

发展营造安全放心的经营环境，为游客安心出游保驾护航。

四、广州市地方标准起草过程中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

定论据

（一）编制原则

1.依法原则

即以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基础，本文件根据《民法典》《旅

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卫生防疫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维护旅游

者的合法权益，并明确旅行社和旅游者之间的相关权利义务。

2.公共服务性原则

旅游团队的组织接待服务具有公共服务特性。本文件结合旅

游团队服务操作中产品设计、产品制作、服务交付、应急处理等

环节进行综合考虑，同时收集整理政府部门对交通、餐饮、住宿、



景区、旅游团队活动过程中等环节的等公共卫生防控要求，从旅

游团队操作全过程统筹性制定可行的防控措施，覆盖采购、计调、

销售、导游等关键岗位，以及旅游团队的客体——旅游者，为以

旅游线路产品为基础的旅游团队服务全流程的公共卫生事件防

控工作提供了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3.协调和统一原则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首先是与已有的国家标准及旅游行业

标准保持一致性。其次，与我省/我市已发布的旅游和公共卫生

事件、突发事件处理等相关的标准之间协调一致。

（二）主要内容

经过研讨，本文件的内容确定为：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5 机制与保障

6 预防与准备

7 应急处理

8 报告与信息发布

9 管理与提升

附录 A（规范性） 传染病甲类、乙类和丙类划分

附录 B（规范性） 广东省食物中毒事故处理暂行规定

附录 C（资料性） 信息上报参考模版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广东省地方标准及广州市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始终遵循依法依规原则，并对《旅行社服

务通则 GB/T 31385-2015》《 出境旅游领队服务规范 LB/T

084-2022》《旅行社安全规范 LB/T 028-2013》《社会组织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规范 DB4401/T 139-2021》《旅游安全管

理 旅行社 DB44/T 710-2010》等标准，以及《国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广东省旅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广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旅行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文件的部分内

容进行了引用。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结果和依据

无。

七、贯彻广州市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内旅行社旅游团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防控的管理。

本文件为本市推荐性地方标准，建议在本市旅行社行业内宣

贯实施。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